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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继承中，仅允许调查被继承人及其再婚配偶在被继承人去
世当天的账户余额，是否能够公允反映遗产情况？继承人有无

权利查询被继承人再婚配偶的银行流水？

广州办公室

承办律师：杨桂丹

案情简介

本案中，被继承人孙某骤然去世后，遗留大额财产，包括房产、存款及

其他资产，但这些财产均由被继承人的再婚配偶控制并拒绝分割。更复

杂的是，被继承人的再婚配偶利用共同生活的便利将遗产全部转移至其

名下，再转移至其亲属名下，致使遗产范围变得扑朔迷离。

其他继承人对遗产被控制和隐匿的情况一筹莫展。被继承人与前妻所生

儿子（本案的继承人之一）委托律师代理诉至法院，要求依法分割遗产

。但根据“谁主张谁举证”原则，原告并未能充分提供遗产的证据，本

案的遗产调查工作变得重中之重了。

案例分析

本案充分展示了在遗产继承纠纷中，信息不对等对继承人合法权益的侵

害及法律维护的重要性：

1. 遗产继承案件中财产隐匿、信息不对等，司法实践对此并不重视

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部分继承人（通常是被继承人的配偶或共同生活者

）利用共同生活的便利条件，隐匿或转移遗产，导致其他继承人面临遗

产范围的“信息壁垒”，难以主张合法权益。

本案中，被继承人的再婚配偶转移、隐匿资产的行为让案件难度骤

增，但代理律师通过申请律师调查令、多方核查财产线索，有力突破了

这一障碍。

2. 法院裁量范围的局限需通过律师争取突破

法院在隐私保护与继承权保障之间通常更倾向保护个人隐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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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再婚配偶掌控全部遗产，拒绝披露财产明细，并利用生活
便利提前转移、隐匿大额资产，在遗产状况扑朔迷离的情况下，法院多
以隐私保护为由，拒绝继承人要求进一步调查的申请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通常法院仅允许调查被继承人去世当天的账户余额
，而该账户余额是无法反映早已被转移走的大量资金、理财和基金的情
况。
本案中，代理律师通过详尽的法律论证和事实推导，明确指出了限制调

查范围对案件公正裁决的负面影响，最终获得了法院的支持，查清了遗

产的实际范围。

争议焦点

1.被继承人再婚配偶掌控全部遗产，拒绝披露财产情况，其他继承

人是否有权利要求调查再婚配偶名下的资产情况？

2. 法院仅允许调查被继承人及其再婚配偶在被继承人去世当天的
账户余额，是否能够公允反映遗产情况？

法律适用
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三十条规定：

•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均等；

•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或尽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可适当多分；

• 不履行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不分或少分。

裁判结果

关于争议焦点一，律师团队介入后，全面梳理案件情况，找到隐匿遗产
的线索，并多次到法院找承办法官沟通，并且多次提交书面意见，向法
院详尽论证进一步调查遗产的必要性，最终获批多份核心的律师调查令
，对被继承人再婚配偶关键财产账户的银行流水进行全面调查。

关于争议焦点二，
被继承人去世当天的账户余额不能公允反映遗产情况。
律师团队通过部分核心账户的银行流水作为突破口，详尽找到被继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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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再婚配偶的多个银行账号，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申请律师调查令，
最大限度还原被继承人以及再婚配偶的财产情况，最后发现被继承人再
婚配偶借助共同生活便利，转移其与被继承人的共同财产，高达几百万
金额。

法院在综合考虑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应适当多分的原则后，因孙某杰未完

全披露财产、转移财产等情况，对其多分主张未予采纳，而采取按法定

份额分配，维护了原告的应得权益。

法院最终判决：

• 涉案房产折价或拍卖，所得款项按法定份额分配：孙某杰占5/8

，其余三人各占1/8；

• 车辆及存款按照法定份额分割；

• 孙某杰隐匿并转移的326万元存款、理财、基金等，需向其他继

承人支付相应补偿款。

裁判要旨

1. 遗产分割应建立在透明财产信息的基础上，在法律框架内充分保障

各方继承人利益。

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，被继承人再婚配偶作为遗产实际控制人，不仅拒

绝披露遗产信息，拒不配合各继承人分割遗产，还利用便利条件将遗产

部分转移至其亲属名下，从而导致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

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，本着充分保障继承人合法权益的原则，在律师多

次主张和提供充分论据后，扩大了调查范围，最终查明了遗产范围，包

括房产、存款及理财产品等。这一裁判体现出，在遗产纠纷中，法律更

注重保障各方继承人的利益，而非单纯保护遗产控制方的个人隐私权。

2. 法院在平衡隐私保护和继承权保障时，应优先确保遗产信息的全面

披露

隐私保护与遗产披露在遗产纠纷案件中常常冲突。本案中，被继承人的

再婚配偶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，试图限制原告申请的调查范围，法院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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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仅允许核查被继承人去世当日的银行余额，完全忽视了被继承人再婚

配偶才是掌握遗产的人，遗产在去世前后可能被再婚配偶转移或隐匿的

事实。

代理律师通过详细论证，提出限制调查范围会严重影响案件公正裁

判的意见，最终法院同意扩大调查范围，核查了银行流水、基金账户及

其他资产，保障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利。

3. 对因生活困难或尽扶养义务的继承人适当多分，但前提是要诚实披

露遗产范围。
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130条规定，继承中可以对生活困难或尽扶养义务的

继承人适当多分。然而，本案中被继承人再婚配偶且与被继承人共同生

活，但其未全面披露遗产，法院在考虑其合法份额后，未支持其要求多

分的主张，而是按法定份额分割遗产。这一裁判要旨突出了“适当多分

”的前提是遵守诚实信用原则，禁止一方利用不公平的隐匿手段谋取额

外利益。

办案心得

建议与意见

基于本案的复杂性及解决路径，可以为类似案件提供以下借鉴：

1. 当事人层面：在被继承人去世后，继承人应及时委托专业律师协

助调查遗产，避免因证据灭失或财产转移而无法追索。

2. 律师层面：在代理继承案件时，律师需善用各种调查手段，确保

全面掌握遗产的财产线索。同时，针对财产控制方不披露信息的行为，

律师更应主动向法院提出进一步调查的必要性，并且争取法院的支持。

3. 立法及司法建议：强化财产信息披露制度，增设惩罚性条款，明

确法院应在遗产纠纷中积极支持调查的职责，以防止因信息不对等侵害

继承人权益的情况频发。


